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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問題一】

張先生為退休之上班族，積蓄大多是定存於銀行。某天與朋友聚會，
朋友建議其可以將存款投資部分績優公司股票以領取股票股利或現金
股利，如此將可獲取較好的報酬回饋。張先生想了解：
一、	什麼是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公司一年可分派幾次股利？
二、	何謂除權息交易日及除權基準日？若要參與除權息，最晚應該在

何時買進股票呢？
三、	公司股利發放之時間點為何，股利會以何種方式發放？
四、	如何查詢上市櫃公司的股利發放資訊？

【問題一】

廖小姐是一位退休族，其定期定額投資某檔高股息 ETF 已經多
年，每季均會收到該檔 ETF 分配收益，認為該檔 ETF 具有穩定
收益及現金流，但最近其從媒體報導才留意到該檔高股息 ETF 的
配息來源有可能為收益平準金，又網路傳言主管機關發布新規範
有限制高股息 ETF 配息的情形，其感到困惑與不安，她想瞭解什
麼是收益平準金 ? 另外 ETF 具有配息與不配息的機制，哪種機制
比較好 ? 從哪裡可知道 ETF 收益分配組成的相關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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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內容】

近年來，臺灣 ETF 市場蓬勃發展，尤其是高股息 ETF，因配息機制與價
格穩定性，成為許多投資人重要選擇。然而，隨之而來的配息來源與收益平準
金的使用亦引起市場關注。很多投資人對於收益平準金感到困惑：這是不是「拿
自己的錢回來配息」？

其實，收益平準金實際上為基金帳上之會計項目，主要係在投資人申購
ETF 時，就其所繳付之申購價款提撥一定比例金額，將該金額納入可分配收益
來源；如果 ETF 在短時間內因為大量申購而規模變大，為避免新申購資金稀
釋了原有投資人的配息權益，在進行分配收益時，始得動用收益平準金來補足
原有投資人應得之收益，以穩定配息率及維持配息公平性。然而，投信業者若
係為了提高 ETF 配息率，過度動用收益平準金，以致分配的收益超出其投資
標的所獲配的股息，則投資人所預期之高股息率可能失真，其並非實際的投資
報酬。

為強化 ETF 採用收益平準金作為收益分配來源的管理，金管會已規範
ETF 採用收益平準金作為收益分配來源時，投信業者應建立 ETF 收益分配原
則，並列入內部控制制度進行管理，在配息時應優先分配股利、利息及已實現
資本利得等項目，當符合收益平準金啟動條件時，才可以動用收益平準金配息，
以確保 ETF 收益平準金正常使用，並避免利用收益平準金衝高配息率。另投
信投顧公會並於 114 年 7 月發布「ETF 採用收益平準金作為收益分配來源實
務指引」，提供收益分配計算範例並列舉違規態樣，以利投信業者可以遵循。
有關網路傳言主管機關發布新規範有限制高股息 ETF 配息的情形，實際上相
關規範均未禁止 ETF 採用股利、利息、已實現資本利得或收益平準金進行收
益分配，並非打壓高股息 ETF 之發展。

    ETF 配息只是投資報酬的一部分，當 ETF 採用配息機制（例如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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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配等），並不保證每月或每季都會配息，須視 ETF 投資情況而定。高股息
ETF 亦非保證分配收益及配息，過去配息表現亦不代表未來配息的預期，實際
上 ETF 配息金額均會從 ETF 淨值中扣除。若為不配息型 ETF，其所獲得的股
利、利息等收益會累積進入 ETF 淨值，自動執行再投資，以發揮長期投資的
複利效果。此外，投資人選擇 ETF 時，配息率並非唯一投資參考指標。所以
不論是配息型或不配息型 ETF 商品均有其優缺點，投資人應綜合評估自身的
風險承受能力與現金流需求等因素，並以 ETF 投資策略及實際報酬率評估產
品績效表現，選擇適合自己的商品 ( 註 )。 

另外 ETF 若採用配息機制，則其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等文件，應載明
可分配的收益項目 ( 如現金股利、利息收入、已實現資本利得及收益平準金
等 )。每檔 ETF 會依據其投資策略與成分證券屬性等，而有不同的可分配收益
項目，當可分配收益項目包含收益平準金時，須於公開說明書及相關廣告內容
中標示「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使投資人了解可能之配息來源。
同時，為提升 ETF 收益分配資訊的透明度，證交所自 112 年 11 月起已要求投
信業者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收益分配金額時，須同步揭露各項收益分配組成
占比資訊，讓投資人能更清楚地檢視 ETF 配息來源 ( 註 )。

最後，再次提醒投資人，ETF 雖然受到眾多投資人的青睞，但其並非定存
的替代品，即使是高股息 ETF，也是會受市場波動、成分股調整與景氣循環等
因素影響，可能出現本金虧損或配息減少的情形，不是穩賺不賠，因此，在投
資 ETF 前，務必熟悉各種類型 ETF 的商品特性以及相關風險，且投資前應詳
閱公開說明書。

( 註 )：部分內容引用自證交所「認識 ETF 收益分配：收益平準金的運作
與投資觀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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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

鄭先生是一位上班族，長期投資數十檔股票來理財，每年股東會
後都會收到多家發行公司寄出紙本的股利發放通知書，其覺得很
困擾，因該通知書上有其個資無法隨意放置或銷毀，且所收到的
通知書多年累積起來厚厚一疊，不僅個資恐易外洩且不環保，經
在證券業的朋友告知，集保結算所已建置「股務事務電子通知平
台」(eNotice 平台 )，透過該平台可將現行紙本股利發放通知改
為電子通知，他想知道在該平台如何申請電子通知 ? 同意電子通
知的方式及內容為何 ? 目前該平台有提供哪些電子通知服務 ?

為推動我國證券市場金融科技應用及落實永續政策發展，逐步推動股務數
位化服務，金管會已督導集保結算所已於 112 年 6 月 30 日建置「股務事務電
子通知平台」(eNotice 平台 )，提供上市 ( 櫃 )、興櫃公司及有股務代理之公開
發行公司，得藉由此平台將現行紙本股利發放通知改為電子通知。另 eNotice
平台已於 113 年 3 月 15 日起亦將 ETF 收益分配發放通知納入電子通知項目。

一般投資人可透過三個管道登入申請電子通知，包括透過手機內的集保 e
手掌握 App、證券商下單 App 點選「股東 e 服務」功能；或者用電腦開啟股
東 e 服務平台網頁，用對應之憑證 ( 如 : 自然人憑證、券商下單憑證等 ) 登入
申請。

另外，投資人於 eNotice 平台同意電子通知之方式為概括同意搭配負面排
除，同意啟用電子通知範圍，包括但不限目前所持有股票或 ETF 的發行公司，
惟仍可就個別發行公司選擇維持書面通知；至於同意啟用電子通知期間效力，

【答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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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選擇不定期間 ( 永久 ) 或一定期間 (20 年、10 年 )，若投資人選擇有期限 (10
年或 20 年 ) 之意思表示，期限即將屆滿前，系統則會通知提醒投資人。

此外，投資人須於該檔證券股務事項停止過戶起日 1 個營業日前於
eNotice 平台已完成同意採用電子化通知，自該次股務事項通知起，即可採
電子方式接收通知及查詢其明細資料。投資人完成首次 email 驗證並啟用
eNotice 服務後，只要發行公司也有委託平台處理發送電子通知，投資人即可
透過電子郵件收到該電子通知，有集保 e 手掌握 App 者將額外收到推播訊息。
投資人還可以至 eNotice 平台查詢三年內電子通知的股利明細資料，相關通知
書也可以在平台上下載。

投資人可以多加利用 eNotice 平台，採電子方式接收相關通知，目前
eNotice 平台針對不涉及後續股東權益行使、寄送量大之股利發放通知及 ETF
收益分配通知等事項提供電子通知服務，不僅兼顧投資人隱私，也避免紙本郵
件可能造成資料遺漏與外洩的擔憂，同時企業可以減少紙本通知書寄送、印製
及紙張消耗等碳排，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ETF 配息與不配息並無絕對好壞，投資人應綜合評估自身的投資
需求和風險承受能力，全面了解 ETF 商品的風險和特性，選擇適
合自己的商品，且投資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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